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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前不久，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在工作中获取

一条贩毒线索：有外省市人员以快递邮寄的形式向

宁河区贩卖精麻药品。经侦查，不法分子经社交软

件认识后，贩卖并邮寄国家管制类新精神活性药品

硫酸吗啡缓释片。最终，警方在宁河区某快递网点

将这批硫酸吗啡缓释片当场缴获并扣押，对犯罪嫌

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从各种精麻药品

到“上头电子烟”“聪明药”，再到“神仙水”“巧克力”

等，极具隐蔽性、迷惑性、危害性。

  多位业内人士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青少年是新型毒品的主要危害群体，新型毒品的

成瘾性和危害性不亚于传统主流毒品，因滥用引发

肇事肇祸的情况屡见不鲜，建议加强针对新型毒品

的监测预警，早识别、早发现、早管控，同时加强宣传

教育，建立起抵御形形色色新型毒品的牢固防线。

新型毒品种类繁多

极具隐蔽性迷惑性

  什么是新型毒品，有何危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禁毒教研室主任

张黎介绍说，新型毒品是开展毒品预防教育与普法

宣传时常用的一种提法，指一段时期内新出现的毒

品。就当前我国毒品市场而言，新型毒品主要分为

三类：一类是新种类毒品，如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氟

胺酮等；一类是采用了新包装和伪装形式，多为多

种毒品的混合物，如“开心水”“彩虹烟”等；还有一

类是已被管制但最新流行的毒品，如“聪明药”“减

肥药”等。

  “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型毒品有三个共同点：往

往是在主流毒品遭到严控时开始流行，主流毒品因

供应受阻而价格高涨，部分吸毒人员寻求新型毒品

进行替代；多采用新的包装或伪装形式，在外观上

难以识别，不易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宣传教育；以兴

奋和致幻类为主，成瘾性和危害性不亚于传统主流

毒品，一些混合类新型毒品的危害作用更甚，因滥

用引发肇事肇祸的情况屡见不鲜。”张黎说。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文君看来，与一般

毒品相比，新型毒品尽管其外观极具隐蔽性、迷惑

性，但本质上仍属于毒品，属于我国严格管控的成

瘾性物质。但与一般毒品相比，新型毒品出现了许

多新的特征：类型多样且更新速度快；危害性不易

察觉，长期滥用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巨大；针对的

目标人群更加特定。

  6月22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发布合成

大麻素类物质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办理情况：在该院

办理的10起合成大麻类物质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中，

30岁以下人群占比九成以上；酒吧、夜店、KTV等

年轻人聚集的娱乐场所易成犯罪集散地。

  “新型毒品的伪装性强，很难从外观和名称上

辨识出来，一些新型毒品还冠以‘草本兴奋剂’‘合

法嗨药’称谓，对未成年人更具诱惑力、欺骗性。实

践中查获的新型毒品案件数量较低，曝光率和警示

作用不如主流毒品，未成年人对新型毒品的认知水

平也相对较低，更易受到新型毒品侵害。”张黎说。

依托网络贩卖传播

监管打击难度较大

  宁河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六大队副大队长闫

俊涵向记者介绍，近年来，由于传统毒品的市场价格

飙升，一些吸毒者难以承受巨额的消费，遂购买精神

麻醉类药品和新型毒品替代传统毒品，并衍生出通

过互联网进行毒品买卖活动的网络贩毒模式。

  闫俊涵说，其交易模式通常是贩毒人员和吸毒

者先行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沟通、购买、交易，再以快

递邮寄交货的方式实现毒品交付，形成了“网上联系

购买+网络支付平台+快递物流运输”的贩毒手法。

  新型毒品“非接触式”贩卖的特点，给毒品管控

带来了新的难题。

  “新型毒品卖家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直接

完成分销，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贩运中转环节，周期

短成本低，遭受警方打击的风险也随之降低。交易

双方往往使用虚拟身份、虚拟货币、虚假寄递人名

地址来掩盖真实身份，对当前实名制管控造成很大

挑战。”张黎说。

  李文君说，受疫情防控影响，为降低被查获风

险，不法分子开始更多采取“互联网＋物流寄递”非

接触式贩毒手法，通过小众社交工具、二手交易平

台、游戏平台甚至暗网物色买家，而后以第三方支

付平台或是虚拟货币、游戏币等方式进行结算，再

由卖家通过物流寄递、同城闪送甚至外卖等形式运

输到买家手中，整个过程两头不见人，隐蔽性较强。

  李文君透露，除了物流寄递以外，不法分子还会

采取“埋地雷”的方式进行交易，即毒品买卖双方完

成毒资交付后，由卖家将毒品运输至指定的隐蔽场

所，如花丛、公共厕所等，而后再通知买家前去取货。

  “总体而言，新型毒品的运输、交易趋向于隐蔽

化、网络化、虚拟化，给管控带来挑战。由于新型毒

品的交易人货分离，高度依赖第三方网络平台，相

关证据以电子化形式碎片化、零散化存在，也大大

提高了执法机关取证的难度。”李文君说。

监测预警打早打小

加强宣教筑牢防线

  为打击整治新型毒品犯罪，各地积极行动

起来。

  天津宁河公安分局禁毒部门瞄准新型毒品交

易的风向标，扎实推进市局“飓风五号”专项行动，

今年上半年连续侦破5起贩毒案件，抓获犯罪嫌疑

人6名，缴获毒品盐酸美沙酮口服液1400余克，国家

管制类麻精药品200余片。

  针对新型毒品案件暴露出的快递邮寄行业存

在的隐患，上海嘉定区检察院积极贯彻落实“七号

检察建议”，多次走访快递邮寄单位，就联合执法、

全链条管控、细化监管以及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方面

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形成《关于建立邮政监管与检

察监督联动机制的意见》，共同促进区域快递物流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张黎建议，加强针对新型毒品的监测预警。许

多新型毒品刚出现时都是主流毒品的替代品，原料

供给、生产工艺、市场需求的水平有限，犯罪组织化

程度不高，打击和防控的难度相对较低。通过科学

有效的监测预警，可实现对新型毒品的早识别、早

发现、早管控。

  “还应改进对新型毒品的预防教育方法。新型

毒品种类繁多、外观与包装各异，与科普式的宣传

教育相比，我们应当将毒品预防与社交安全教育有

机结合起来，帮助青少年正确地识别和应对各类高

危涉毒情境，建立起抵御形形色色新型毒品的牢固

防线。”张黎说。

  在李文君看来，首先要加强毒情监测评估，科

学准确的毒情监测能够辅助公安部门把握毒情变

化，正确制定禁毒决策，有效提升毒品犯罪的发现

能力；其次是推进智慧禁毒建设，借助人工智能、物

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对禁毒全环节进行高度集

成、实时监控、动态管理的现代化毒品问题治理模

式；最后是加强文化禁毒建设，将传统文化与禁毒

工作创新融合，提升禁毒宣教水平，在全社会营造

浓厚的拒毒防毒共识，筑牢拒毒防毒的屏障。

□ 本报记者  邓 君

□ 本报通讯员 邱礼宏 苏莹莹

  去年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中，女主角顾佳

为拿到“太太圈”入场券，不惜掏光家底购买名牌包

的情节，一度成为网上线下热议的话题。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现实生活中，也有

一些年轻人为了挤进所谓的“圈子”，不惜盲目跟从

他人行为，尝试经过乔装打扮的“笑气”“邮票”“相

思树皮”等新型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违禁品，沉

迷其中不能自拔，最终坠入违法犯罪的深渊。滥用

新型毒品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由此引发的致

病、致残乃至致死的案事例时有发生。

  如何破除怪圈，守卫青少年成长净土？记者近

日采访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了解到，广州

警方狠抓信息研判，加强对毒品消费市场的观察监

测，提升信息加工能力，深挖扩线，打造学习型警

队，建设毒品实验室，提升打击的精度和准度，通过

全链条打击，破题新型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违禁

品等对青少年的侵蚀危害。

披缓解压力的外衣

滥用致损害不可逆

  据广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代警官介绍，相比传

统毒品，新型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常常披着“缓解

压力”的外衣出现在年轻人生活中。然而，滥用一段

时间后，年轻人才惊觉身体已经产生依赖，且长期

滥用对人体神经系统造成的损害不可逆，由此产生

的沉重经济负担也容易诱发侵财类案件。

  “当‘入门级’违禁品带来的快感开始消退变

缓，不能满足心理需求后，他们往往会尝试成瘾性

更强、伤害更大的毒品，寻求更强的刺激，最终跌入

深渊。”代警官说。

  2021年3月，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于同年7月

起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进

行列管。

  广州警方在毒品消费市场的观察和监测中，加

大对该动向信息的收集、预判，排查出一批吸食、贩

卖大麻素不法对象。当年7月1日，公告施行当日，专

案组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吸食滥用毒品嫌疑人6名，

缴获一批合成大麻素电子烟弹，广东省首宗新列管

合成大麻素案件告破。随后，专案组相继打掉以陈

某、朱某等为核心的多个分销团伙以及上游的生产

网络。

  在工作中，民警发现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人群

中，35岁以下青壮年占相当比例。这也与该群体触

网率高，接受网络信息面广、追求新奇独特生活方

式的特点有关。

  代警官透露，受国外部分地区大麻交易合法化

误导，一些年轻人误以为大麻不是毒品，甚至在回

国后仍有吸食大麻的行为。正是在错误认知的引导

下，他们被毒品俘获，触碰了法律的底线。“无论数

量多少，只要有销售毒品

的行为，就可能构成贩卖毒品

犯罪。”办案民警说，而这一违法犯罪

记录，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不良影响。

把吸笑气当成时尚

蔓延速度快势头猛

  近年来，国外及国内部分城市频频出现青少年

滥用“笑气”致病、致残、致死的案例。

  广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王警官回忆，警方

曾派员处置一起恶意报警警情，民警到场后发现是

两名青少年吸食“笑气”后情绪亢奋恶意为之。

  “笑气”，即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危害化学品，无

色带甜味，有轻微麻醉作用，并能致人发笑。“笑气”

进入血液后会导致人体缺氧，滥用“笑气”产生的幻

觉和快感，其实是人体缺氧引发的系列反应，长期

滥用会导致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16年世界毒品调查

报告显示，“笑气”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流行滥用

药物。

  办案民警介绍：“滥用‘笑气’在35岁以下人群

中蔓延速度快、势头猛。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

为了放松或者‘混圈子’，没想到成瘾后会给自己的

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后果，造成记忆力下降、反应

迟钝、精神障碍、致残瘫痪等不可逆的伤害。”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青少年滥用“笑

气”的危害，呼吁相关部门加强非法制售“笑气”的

打击。广州警方自2021年1月1日起组织“笑气”专项

整治行动，也是最早以专项整治行动向非法制贩

“笑气”重拳出击的城市。行动伊始即协调禁毒、法

制部门协同作战，及时解决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等

难题，从底层吸食滥用人群开始向上追查来源，由

经销商、批发商，一直打到制造商，从源头上遏制滥

用“笑气”蔓延。

  截至今年6月，广州警方共破获“笑气”案件46

宗，抓获违法犯罪人员326人，捣毁市外非法生产窝

点9处、仓库4个，缴获“笑气”21.1万支。

  在办案过程中，广州警方曾抓获一名滥用“笑

气”的女性嫌疑人，这名青春靓丽、打扮时髦的“网

红”交代，其两年前失恋，在损友的指引下开始吸食

“笑气”，开始只是想缓解抑郁，没有想到竟一发不

可收拾。“入坑”一年多就花掉了30多万元。“本以为

这是一个潮流时尚，还有人通过一起吸食‘混圈层’

想要跟我‘打成一片’。”直到有一天，当她发现自己

蹲下去无力站起来，经诊治才知道，吸食“笑气”导

致腿部神经受损，花费十多万元治疗仍未得到根本

缓解。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提升追踪打击能力

  “与大麻素、‘笑气’滥用群体喜欢‘分享’不同

的是，市场上还一直存在一些比较小众的新精神活

性物质，购买使用对象多为性格比较孤僻或者有特

殊需求的人群。而这类新精神活性物质隐蔽性和致

幻性均极强，常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譬如

致幻蘑菇、‘邮票’、俗称‘死藤水’的相思树皮、‘浴

盐’等。”王警官说。

  “‘邮票’由于体积小、易伪装、好携带，隐蔽性

极高。一张指甲盖大小的纸片含在嘴里或贴在皮肤

上，就会让人产生强烈幻觉。国外流入的‘蘑菇’，也

同样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王警官说，这些毒品具

有“样式新、强致幻、易吸食、不容易发现”的特点，

一些青年人在猎奇心态的吸引下，不自觉地掉入毒

品滥用的旋涡中，在幻觉的支配下，常常会出现自

杀、自残，甚至伤害他人的行为。

  新型毒品层出不穷、迭代升级速度极快，广州警

方也致力建设学习型警队，及时捕捉社会上出现的

新技术和手法，与世界毒情变化趋势保持同步。“魔

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只有走在犯罪分子前面，才

能更好地打击犯罪。”广州禁毒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广州市公安局毒品检测分析实验室正式

成立，警方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检测分析和追踪能

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服务实战、精准制导提供

了科技加持。在每周固定举办的情报员交流园地

里，一线侦查民警通过尖子情报员的分享和专题课

件，学习最新的信息排查技巧，了解最新的犯罪特

点，有力提升了毒品犯罪案件侦办水平。

漫画/李晓军  

新型毒品伪装性强青少年难识别
专家建议加强新型毒品监测预警改进预防教育方式

青少年吸食新型毒品
多为“混圈子”
广州警方提升打击新型毒品精准度破除怪圈

　　本报北京6月24日讯 记

者赵婕 为充分发挥戒毒工作

指导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

指导和规范司法行政戒毒工

作，不断提高教育戒治规范

化、科学化、现代化水平，司法

部今天发布5篇戒毒工作指导

案例，分别是“通过认知引导的

新型神经反馈治疗冰毒成瘾患

者的案例”“一例运用‘认知行

为重构’项目化训练提高戒毒

人员拒毒技能的教学案例”

“花样跳绳提高戒毒人员平

衡协调能力的案例”“多举措

开展防范毒品滥用宣传教育

的案例”“依托爱心企业构建

解戒人员回归社会一站式服

务的案例”。

　　此次发布的案例，是从

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案例库

近7000个戒毒案例中挑选出

来的，分别来自安徽、北京、

山西、广东、江苏5个省市，涵

盖了戒毒医疗、教育矫治、康

复训练、禁毒宣传教育、综合

性教育戒治5个类别，主要有

以下特点：一是积极引进行

之有效的新技术新方法。如

案例一中，安徽省戒毒管理

局引进中国科技大学研发的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认

知引导新型神经反馈技术，

通过特定的认知任务范式结

合自行发展的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算法，确定特异性成瘾

线索反应的全脑活动模式，

随后训练患者在神经反馈中

降低调控该模式，进而缓解

成瘾行为。二是创新研发戒

毒人员防复吸系列课程。案

例二中，北京市天堂河强制

隔离戒毒所开展的“成瘾者

认知行为重构”教学项目以

认知行为治疗为基本原理，

聚焦成瘾想法、感受和行为的认知重构，帮助戒毒

人员了解、觉察复吸链条，识别复吸链条上各类风

险因素，学习应对技能和制定应对方案，以达到降低复

吸的目的。三是综合矫治促进戒毒人员身心健康。案例

三中，山西省长治大辛庄强制隔离戒毒所依据男性戒

毒人员的身心特点，编制科学、合理的花样跳绳运动方

案，在跳绳动作中加入武术、杂技、街舞和健美操等元

素，在寓教于乐中帮助戒毒人员强身健体、预防疾

病、愉悦身心，进而增强了戒治信心。四是履职尽责

扎实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案例四中，广东省第二强

制隔离戒毒所多措并举开展防范毒品滥用宣传教

育活动，在科学普及禁毒戒毒知识、有效防范毒品

滥用、广泛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教育引

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正确认知毒品危害，

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良

好成效。五是融合各方力量促进戒毒人员顺利回归

社会。案例五中，江苏省戒毒管理局依托社会力量，

加强戒毒人员社会化延伸工作，携手爱心企业建立戒

毒人员衔接、教育、就业、帮扶一站式服务机制，实现了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全链条闭环管理，

打通了重获新生的“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以上案例均可在中国法律服务网的“司法

行政（法律服务）案例库”中搜索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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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 畅通举报通道不迟滞，让人民群众举报成为

常态打击的靶向指引。全国扫黑办要高效运行12337智

能化举报平台，推动建立健全省、市两级12337举报分

平台，确保群众举报一键直达。各地要在9月底前对全

国扫黑办交办、本地接收的有效线索全面清仓起底，确

保查深查透，推动有效线索转化成案。

　　——— 坚持打早打小不松劲，决不让黑恶势力坐大

成势。聚焦警情案件和各方移交的涉嫌违法犯罪线索，

以雷霆之势深挖打击隐藏蛰伏的黑恶犯罪。对寻衅滋

事、聚众斗殴等街头犯罪，对拐卖儿童、养老诈骗及黄

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违法犯罪露头就打，严防乱生

恶、恶变黑。依法快办一批涉黑恶违法犯罪案件，持续

释放依法严打高压信号。

　　——— 持续追逃缉捕不停顿，全力将“漏网之鱼”悉

数捉拿归案。全国扫黑办要持续开展追捕“漏网之鱼”

行动，落实“一逃犯一专班”机制，加大境外逃犯缉捕力

度，确保对负案在逃的黑恶分子应追尽追、不留后患。

加强对监狱等重点场所信息摸排，对重点案件回溯倒

查，深挖隐藏的涉黑恶犯罪分子，防止以个案处理代替

对黑恶组织的深挖打击。

　　——— 坚持打伞破网不手软，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要倒查一批“保护伞”，严格落实“两个

一律”“一案三查”机制，紧盯查否后群众仍反复举

报的线索，将隐藏深处“保护伞”一举拔掉。各地政法

机关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彻查严办政法队伍的害群

之马。

　　——— 强化特派督导不间断，推动重点地区加快整

治、改变面貌。全国扫黑办要尽快确定一批涉黑恶举报

线索较多、群众安全感不高的重点地市，派出特派督导

组，督促查办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推动常态化扫黑除

恶均衡发展。

　　——— 加大普法力度不减弱，加强《反有组织犯罪

法》宣传，为常态化扫黑除恶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 主动担当作为不懈怠，切实扛起常态化扫黑

除恶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常态化扫

黑除恶，各级党委政法委、扫黑办要强力推进。全国扫

黑办要抓好常态化扫黑除恶考评，对工作突出的，要通

报表扬；对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

问责。

常态化扫黑除恶要坚持
打早打小、露头就打


